	项目编号
	           


附件二 

国 家 出 版 基 金 资 助 项 目

   协   议   书

项  目  名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请  机  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  订  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制
	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名称
	　

	项目类型
	按中图法分  
	（按申报指南提示填写）

	
	按载体分
	A、图书 B、音像制品 C、电子出版物 D、网络出版物 E、其他

	
	按形式分
	A、单本（张、盘）   B、多本（张、盘）

	
	按文种分
	A、中文  B、外文（文种：      文）  C、盲文

	
	按文字分　
	A、汉文　B、少数民族文字（　　　　　文）

	项目规模
	千字（图书）/     分钟（音像制品）/     G（电子或网络出版物）

	项目负责人
	姓 名
	年龄
	职务
	职称
	现工作单位
	联系电话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
	　

	项目联系人
	姓 名
	年龄
	职务
	职称
	现工作单位
	联系电话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项目成本   总预算
	资金总额
	出版基金资助金额
	自筹资金

	
	 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   万元
	           万元

	项目出版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

	年  度
	工作进度
	计划拨款比例
	拨款金额

	　
	　
	%
	   万元

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　
	　
	%
	万元
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　
	　
	%
	万元
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　
	　
	%
	万元
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　
	　
	%
	万元

	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甲方：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地址： 
邮编：100703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乙方（主管单位）：

地址： 

邮编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丙方（项目承担机构）： 

地址：

邮编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传真：

第一条  为确保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按期完成，甲、乙、丙三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》，经充分协商订立本项协议，并共同遵守以下条款。

第二条  经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，丙方与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共同承担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，计划于      年      月完成。本资助项目如为跨年度完成项目，丙方应于每年年末填制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年度检查表》，报送乙方进行年检。
项目完成后，丙方应当向乙方提出结项申请并报送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结项申请书》和资助项目成果。

第三条  为确保资助项目顺利完成，甲方根据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资助金额 为丙方承担的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项目提供资助经费            万元。

第四条  拨款。甲方预留资助总额的10%，     万元。首次拨付资助总额的      %，     万元，其余款项于每年年检合格后，依据年检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核定年度拨款金额，预留款待项目结项验收合格后拨付。本协议“年度计划拨款比例及金额”只作为确定实际拨款参考。
第五条  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下达首次拨款通知，并按照财政部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办理拨款手续。 

丙方收到拨款后，应当在20日内将收款回执送交甲方（正本）和             乙方（复印件）。
第六条  丙方应严格按照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将资助经费专项用于资助项目出版物的编辑、稿酬、版权费、校对、排印装、复制、原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出版、制作的直接成本费用支出。资助经费核算必须纳入单位会计核算体系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挪作它用。

第七条  丙方财务部门负责资助经费核算管理，法定代表人签字支出，并对经费的安全与合规使用承担直接责任。

第八条  丙方应严格按照规定和要求实施项目，切实保证出版物编校质量、制作质量。项目进展过程中，如遇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变更事项，丙方须提交书面申请，经乙方审核后，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。变更审批期间，甲方暂停拨款。

第九条  乙方负责对跨年度资助项目进行年度检查，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将所辖出版机构承担的资助项目审查意见（进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）文字材料，连同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年度检查表》（含电子文档）报甲方。

第十条 甲方如委托乙方组织资助项目结项验收工作，甲方应按规定支付乙方结项验收费      万元。丙方提出结项验收申请后，乙方应当组成结项验收专家组，依据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》和本协议对资助项目成果进行检查、评定，并出具专家组验收报告。项目验收合格15日内，乙方将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结项申请书》（含电子文档）和项目成果各2份及专家组验收报告报送甲方。未通过验收的项目，乙方应专题报告甲方。

第十一条  丙方承担的项目未通过验收，丙方同意退回已拨资助经费，并接受取消1-5年申请新资助项目资格处罚。

第十二条  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、乙方履行职责，并确保项目正常进行。

第十三条  丙方应在资助出版物显著位置标注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”字样。

第十四条  甲方对资助项目实施和资助经费使用监管.

第十五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后作为协议附件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六条  本协议须经甲乙丙三方盖章，并由甲方负责人、乙方负责人和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后方能生效。

第十七条  本协议书一式叁份，甲方、乙方和丙方各执壹份。



	甲方：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	　

	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	　

	乙方（主管单位）：

	　

	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	　

	开 户 名 称
	　

	开 户 银 行
	　

	账       号
	　

	丙方（项目承担机构）：

	　

	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	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机构公章）

	　

	开 户 名 称
	　

	开 户 银 行
	　

	账       号
	　

	
	


